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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志工值勤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訂 

一、 依據 

本規定依「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志工隊設置及管理要點」第七點訂定。 

 

二、 值勤時段與排班規定 

(一) 值勤時段 

1. 上午班：09:00~13:00；下午班 13:00~17:00；晚上班：17:00~21:00。 

2. 除有特殊狀況，原則一次值勤以 4小時為一單位。 

3. 特殊活動依本館公告為準。 

(二) 排班方式 

1. 服務志工排班：依本館需求事先訂定排班人數，每雙數月份開放預約下兩個月份

之排班；雙數月份 1日至 15日每人每月至多可預約 4時段；16日起不再限制。 

2. 導覽志工排班：定時導覽名額，每雙月份開放預約下兩個月份之排班。團體導覽

名額依預約人數最慢十天前訂定排班人數，可隨時排班。若有空缺，由志工隊幹

部負責協調。雙數月份 1日至 15日每人每月至多可預約 4時段；16日起不再限

制。 

 

三、 值勤內容 

(一) 服務志工 

1. 服務台、活動諮詢與驗票服務。 

2. 參觀引導、現場秩序與安全維護。 

3. 圖書服務。 

4. 文宣管理與發放。 

5. 清潔服務。 

6. 其他一般行政與活動支援。 

(二) 導覽志工 

1. 本館導覽解說服務。 

2. 本館志工培訓支援。 

3. 其他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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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值勤規定 

(一) 共同規定 

1. 值勤需依排班時間提早十分鐘到勤，於志工休息室由「本人親自」簽到後再至值

勤崗位，簽退亦統一於志工休息室辦理，為因應開館順遂請勿遲到早退。 

2. 因故早退者，應報值勤館別之值星知曉後方可簽退，值勤時間按實際到勤時間計

算。 

3. 因故遲到者，請於原定到勤時間前電話通知總機人員，告知預計到達時間，由總

機人員於簽到表上註記。遲到一次，扣值勤點數 2點，值勤時間按實際到勤時間

計算。 

4. 年度不足「應出勤時數」二分之一者，本館直接通知該員離隊；滿二分之一以上

未達「應出勤時數」者，暫時保留志工資格，若下年度仍不足「應出勤時數」，本

館直接通知該員離隊。 

5. 值勤應配戴志工證並穿著志工服裝。 

6. 志工證與志工服裝僅供志工本人使用，不得轉借他用；若申請資格保留或離隊者

應繳回。 

7. 用餐時段需與值勤館別之志工或員工協調輪流用餐。 

8. 於值勤時間應注意自身之儀容舉止，避免有礙觀瞻、違反社會一般禮儀或造成遊

客不佳觀感之行為，亦不得參加非勤務內容之活動。如有重大不當行為或言論，

經查屬實者經本館專案會議決議後即通知離隊。 

(二) 服務志工 

1. 每年「應出勤時數」為「應出勤月數」乘以 8小時，其中至多可含 12小時之成長

時數。訓練及讀書會實施方式依本館公告為準。惟志願服務紀錄冊之時數條採核

實發放。 

2. 若申請資格保留，則當年度「應出勤時數」計算方式為 8小時乘以「12 -申請資

格保留期間月數」。 

3. 服務志工應依照配置之時間、地點及工作項目值勤，不得於值勤期間無故離開崗

位或從事與服務無關之行為。 

(三) 導覽志工 

1. 每年「應出勤時數」為「應出勤月數」乘以 6小時，其中至多可含 12小時之成長

時數。訓練及讀書會實施方式依本館公告為準。惟志願服務紀錄冊之時數條採核

實發放。 

2. 若申請資格保留，則當年度「應出勤時數」計算方式為 6小時乘以「12 -申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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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保留期間月數」。 

3. 導覽志工於導覽時間前 30分鐘須至所分配導覽地點報到，並完成導覽前準備，其

餘時間可自行運用。 

 

五、 請假規定 

(一) 若需更改排班，可直接上系統修改排班。唯排班日之前三日起，不得再更改排班。

若須請假者，需自行尋找代班人員後，於官方網頁志工園地提出申請，再由志工

幹部行政組負責更改排班表。 

(二) 若當日排班未到且未有代班人員，即為缺勤 1次。當年度累積缺勤達 5次者，本

館直接通知該員離隊。 

(三) 預知本年度將無法完成「應出勤時數」者，請辦理本館「志工資格保留」手續暫

停值勤；日後欲恢復值勤者，請辦理本館「志工資格回復」，並實習 20小時後，

領回志工證與志工服裝。 

 

 

六、 本規定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